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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、实习生和新 

业态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（试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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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【制定宗旨】  按照习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的

精神，全面落实习总书记“加强民生保障和社会建设、建设多层

次社保体系”的重大要求，为进一步扩大工伤保险覆盖范围，保

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继续从业人员（以下简称超龄从业人员）、

在单位实习的实习生及从事新业态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，根据

《工伤保险条例》和省市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

第二条【参保范围】  在我市行政区域、开发区域内的各类

企业、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基金

会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

（以下简称用工单位），可以根据本办法的规定，按照用工单位

属地管理和自愿参保原则，为本单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继续从

业人员（以下简称超龄从业人员）、在本单位实习的实习人员办

理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。 

互联网平台企业可根据本办法的规定，按照互联网平台企

业属地管理和自愿参保原则，为新业态从业人员办理单险种参

加工伤保险。国家、省出台实施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

政策的，从其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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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【参保对象】  本办法中的超龄从业人员，是指用工

单位招用已经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不足 65 周岁且未

按月享受机关事业单位或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从业人员。 

本办法所指的实习生，是指年满 16 周岁，由实施全日制学

历教育的职业技工院校、中高等职业学校根据法律、法规和国

家有关规定集中统一安排学期性顶岗实习的学生。 

本办法所指的新业态从业人员，是指在西安市辖区内办理

工商注册登记的平台企业，通过互联网平台接受从业者注册并

接单，对通过平台接单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，以平台企业名义

提供送餐、网约车、即时递送（快递）劳务，未与平台企业建立

劳动关系的从业人员。 

 

第四条【排除对象】 任何用工单位或平台企业不得为非本

单位从业人员办理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，也不得将应当依法参

加社会保险的职工改为单险种参加工伤报销。 

建筑施工项目的超龄从业人员、实习生参加工伤保险，按建

筑施工项目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 

第五条【参保期间】  按本办法参加工伤保险的超龄从业

人员，在办理退休手续后，用工单位应当及时至社保经办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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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其办理工伤保险停保手续。 

实习生参加工伤保险时间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。 

 

第六条【缴费基数及基准费率】  超龄从业人员、实习生和

新业态从业人员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实行实名制管理。工伤保

险费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（以下简称社保经办机构）登记、核定，

税务征收。工伤保险费由用工单位或平台企业按月缴纳，缴费

基数统一按照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确定，基准费率

统一为 1.0%执行，缴费数额由社保经办机构核定后传至税务部

门。用工单位或平台企业应当按时缴纳工伤保险费，个人不缴

纳工伤保险费。 

 

第七条【参保登记手续】  用工单位或平台企业为超龄从

业人员、实习生和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，在用工单

位或平台企业参保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手续。用工

单位或平台企业应留存用工协议或者三方实习协议、参保人员

名单、在校学生就读证明、未办理退休手续证明，属于有毒有害

岗位的，需留存入职体检（职业病筛查）表等以备社保经办部门

核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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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【生效及终止】  用工单位或平台企业为超龄从业

人员、实习生、新业态从业人员办理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的，应

在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受理登记，用工单位或平台企业在税务部

门规定征期内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的，工伤保险自实际足额缴

纳工伤保险费的次日起生效 。用工单位或平台企业办理停止工

伤保险参保缴费的，从社保经办机构受理的次日起终止工伤保

险关系。 

 

第九条【补申报或补缴】  用工单位或平台企业未按本办

法的规定，为超龄从业人员、实习生和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工

伤保险或参保登记后不缴纳工伤保险费的，社保经办机构不受

理其补申报或补缴申请。 

 

第十条【援引适用】  超龄从业人员、实习生、新业态从业

人员在参保期间发生工伤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、

鉴定为职业病的，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、由工伤保险基金负

责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，按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、《西安市工伤保

险实施办法》、《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》及省市相关

配套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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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【工伤证明材料】  在办理已参保超龄从业人员、

实习生、新业态从业人员工伤认定相关事项时，人社行政部门

不再要求提交劳动关系方面的证明材料，另需提交此类人员工

伤保险参保证明、用工协议或三方协议。新业态从业人员申请

工伤认定时，还应提供受伤时正在履行平台送单任务的证据材

料。 

 

第十二条【工伤决定书】  参保超龄从业人员、实习生、新

业态从业人员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中需载明参保单位和人员类型；

实习生认定工伤决定书中还应载明所属在读院校。 

 

第十三条【排除在先职业病】  原已罹患职业病人员不应

在参保的从业单位以相同职业病认定工伤（因从业单位存在职

业病危害因素导致的新发职业病情形除外）。 

 

第十四条【工伤认定受理部门】  参加工伤保险的超龄从

业人员、实习生、新业态从业人员申请工伤认定，由参保单位工

商营业执照登记的住所地所在区（县）或部分开发区人社行政

部门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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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【伤残补助金】  超龄从业人员、实习生、新业态

从业人员在参保期间发生工伤或者患职业病，因工致残被鉴定

为一级至十级伤残的，由工伤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一次性伤残

补助金。 

 

第十六条【伤残津贴】  超龄从业人员、实习生、新业态从

业人员在参保期间发生工伤或者患职业病，因工致残被鉴定为

一级至四级伤残的，自鉴定之日起至其办理退休手续前，由工

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伤残津贴。工伤人员在办理退休手续后，

停发伤残津贴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。基

本养老保险待遇低于伤残津贴的，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。 

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工伤人员自鉴定之日起次月停止缴纳

工伤保险费。  

 

第十七条【工伤医疗补助金】  超龄从业人员、实习生、新

业态从业人员在参保期间发生工伤或者患职业病，因工致残被

鉴定为五级至十级伤残，参保单位或者工伤人员要求终止工伤

保险关系的，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，工

伤保险关系同时终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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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【工亡补助金】  超龄从业人员、实习生、新业态

从业人员在参保期间发生工伤或者患职业病，因工死亡的，按

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三十九条有关规定，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

丧葬补助金 、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。 

参加工伤保险三类人员被认定为因工死亡的，从其死亡的

次月起停止缴纳工伤保险费。 

 

第十九条【欠缴责任】  用工单位或平台企业按本办法为

超龄从业人员、实习生、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后欠费

期间，以上三类人员发生工伤的，该人员的各项工伤保险待遇，

均由用工单位或平台企业按相关规定支付。用工单位或平台企

业按规定足额缴纳欠费期间的工伤保险费及相应滞纳金后，由

工伤保险基金依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支付新发生的费用。 

 

第二十条【用工期满后继续履行】  参加工伤保险的超龄

从业人员、实习生、新业态从业人员在工伤治疗期或雇佣期、用

工协议期、服务期、实习期满后仍需要继续工伤治疗且未终止

工伤保险关系的，受到伤害时工作单位（用工单位、平台企业）

应继续缴纳工伤保险费，工伤保险基金继续按规定支付有关工

伤保险待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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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【其他待遇】  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之外的

其他相关待遇，由用工单位或平台企业与参保人员按照相关协

议的约定协商解决，也可参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《西安市工伤保

险实施办法》规定的标准协商解决。双方协商不成的，按相关法

律规定处理。 

 

第二十二条【多个从业单位责任分配】  超龄从业人员、实

习生、新业态从业人员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用工单位或平台企业

从业的，各用工单位和平台企业可按本办法规定分别为其办理

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。参保人员因工受到事故伤害的，由受伤

时工作单位或正在送单的派单平台企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。 

新业态从业人员同时接送多个平台订单且难以确定责任的，

以同一路程首接单确定平台责任。 

 

第二十三条【劳动关系认定】  用工单位和平台企业按照

本办法规定自愿为超龄从业人员、实习生、新业态从业人员单

险种参加工伤保险的，不作为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。

双方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发生争议的，按照处理劳动关系争议

的有关规定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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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工单位和平台企业为超龄从业人员、实习生、新业态从业

人员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且被认定为工伤后，如果被依法确认

双方构成劳动关系的，用工单位和平台企业应按照《工伤保险

条例》《西安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》的规定依法承担用人单位的

工伤保险责任。 

 

第二十四条【风险防范】  用工单位或平台企业应当对超

龄从业人员、实习生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教育，执行安

全卫生规程和标准，预防工伤事故发生，避免和减少职业伤害。 

用工单位或平台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，

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超龄从业人员、实习生组织岗前、

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，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超

龄从业人员、实习生。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由用工单位或平台企

业承担。 

鼓励从业单位在为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基础上，为其

购买人身意外伤害等保险，为从业人员提供更好的保障。 

 

第二十五条【骗保处理方法】  用工单位、平台企业、超龄

从业人员、实习生、新业态从业人员或者其近亲属骗取工伤保

险待遇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、《工伤保险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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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》和《西安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》等规定依法处理。 

 

第二十六条【工资标准】  按本办法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

的，核定待遇涉及本人工资标准的，统一按上年度全省在岗职

工月平均工资确定。 

 

第二十七条【不适用说明】 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超龄从业人

员、实习生、新业态从业人员不适用本办法。 

 

第二十八条【施行时间及办法】  本办法自  年 月 日起

施行，试行期限为 年。法律、法规或国家、省有规定的从其规

定。在试行期间，对规定的特定人员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业务

单列管理、专项统计和分析评估，可根据评估情况适时调整适

用的参保对象范围，可根据其工伤保险费收支情况适时调整工

伤保险缴费工资基数，保证试行工作安全平稳有序开展。 


